总代理合同书

供货方资料（甲方）：

名称：西安昊龙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长安中路4号               邮政编码：710061

电话：029—5255909     5392117         传真：029—5259745

网址：http://www.xahaolong.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xahaolong.com
法人代表：同明哲

开户银行：0313171西安市商业银行雁塔支行小寨西路支行



帐号：122090188800006900             税号：610113710180595

经销方资料（乙方）：

名称：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法人代表：                                                 

开户银行：                                                                     

帐号：                             税号：                                    

收货人：         具体收货地点：              电话：　　　　　　　　　　

西安昊龙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　　　　　　　　　　　　　　（以下简称乙方）为了共同拓展市场，适

应市场的需求，经友好协商，本着坦诚合作，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原则，签署并执行如下合同条款：

一、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有效期为　　　年。

二、销售产品

本合同为　　　　省　　　　　　（地区／市）独家总经销合同，授权书及产品之详细资料见合同附录，授权书与合同具有同等时效及法律效力。

三、销售价格

经陕西省物价局批准：　　　　　　　　　　　　产品的零售价为人民币　　　　     元／盒；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总经销单价为人民币　　　 元／盒，甲乙双方按此价格进行结算。

四、销售区域

甲方认可乙方为　　　　　　　　　　产品在　　　　　　　　（地区／市）的独家总经销商，该地区系指　　　　　　　　　　　　　　　　　　行政区划，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向上述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供货。
五、销售目标

（1）乙方首次进货量为      盒，合计价值人民币          元。

（2）乙方首次进货时，须向甲方交纳市场保证金               元，（在本合同终止时，甲方将市场保证金全额退还给乙方）：

	经销区域级别
	省会城市、直辖市及重要经济城市
	地县级区域

	市场保证金标准
	壹万元
	伍千元


（3）前三个月为市场启动期，乙方销量不计入考核。

（4）第四个月起，乙方基本月销售量不低于          盒，若乙方未能完成月基本销售目标，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独家总经销资格。

六、结算方式

甲乙双方约定结算方式为现款现货，支付方式为                ,    
乙方按本合同帐号将货款全额支付到甲方帐户，款到七日内发货。

七、提货方式

甲乙双方就提货方式约定如下：甲方在本地没有设仓库之前，由乙方到本地运输交货点取货。甲方在本地设仓库之后，由甲方送货到乙方仓库，因运输原因，导致产品破损或丢失（须有火车站证明）责任由甲方承担，但乙方必须在取货验收当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货物的长途运输费用由甲方承担。

八、甲方与乙方之权利及义务

甲方权利：

（1）规划市场，设置经销网络；

（2）销售目标的制订；

（3）广告内容、方式、手段的研究及选择使用建议；

（4）对乙方窜货行为（窜货，乙方在甲方授权之外的区域供应或销售甲方产品）给予             元以上处罚或取消其经销资格的权利。

乙方权利：

（1）在指定的销售区域独家经销甲方提供的产品；

（2）制定、实施对其他经销商、零售商之经销、结算方式；

（3）参与销售目标的制订；

（4）提供适应市场实际情况之广告宣传执行方案。

   甲方义务：

（1）准确的时间、准确的地点向乙方提供合格的产品，由于产品质量引起的问题由甲方负责；

（2）甲方不得在乙方经销区域直接供货给任何第三方经销商；并有义务和乙方一起严厉打击其他地区的窜货行为；如有第三方经销商窜货，甲方必须给予取消经销资格和           元以上罚款的处罚，并将所罚所得全额补偿给乙方；

（3）甲方向乙供货时对双方验收时发现的包装破损之产品及时免费调换；

（4）提供市场启动方案及各种市场动作活动资讯，按成本价提供市场推广所需基础资料； 

乙方义务：

（1）保证产品在本地区市场的良好运行，并负责所有的广告及推广活动及费用；

（2）健全、完善经销网络，在所负责的区域内不出现断货超过一天的现象；

（3）协助维护甲方及产品形象及名誉，打击、抵制假冒伪劣产品对双方利益的侵犯，并及时反馈相关信息；

（4）按甲方要求定期准时提供分销货物之流向，数量及价格信息；

（5）乙方经营期间，所辖区域的                         产品市场零售价不得低于                     元/盒；乙方向下级分销渠道的供货价格不得低于           元/盒；

（6）组建一个三个以上的项目专营小组，负责市场的全部推广活动，包括广告投放，并向甲方提供人员名单及资料；

（7）乙方在经营甲产品期间，不得经营其他同类产品；

九、市场支持

（1）甲方按货款的         %免费供应乙方宣传物料；

（2）甲方向乙方免费提供所有市场物料设计样稿，或在乙方需要时由甲方以成本价提供；

（3）甲方向乙方免费提供基础行销物料一套，包括：电视广告带，报纸报样，广告画等；

（4）甲方向乙方免费提供1—3套所有市场动作的基础证照，产品质量标准及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单等；

十、退货条款

（1）在乙方市场启动期3个月满前，如若无力继续经营下去，产品无破损，可向甲方申请退换货，但甲方应扣除已付的广告宣传物料包装材料费及其已发生的相关费用。其中包装费按货款的20%计算，在乙方市场启动期满3个月，除商品质量问题以外，甲方不再受理乙方退货。

（2）乙方第二次进货起，本退货条款自动失效，甲只受理有质量问题的退货。

十一、保密条款

双方必须相互保守对方的商业秘密（经销合同、市场操作指导、销售政策等）不得泄露，否则按照违约处理。

十二、合同解除条款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有下列开发部发生，可根据实情决定合同解除与否。合同期满或者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出现，此合同连同授权书即行终止。

（1）提供虚假资料并企图骗取甲方货物及货款；

（2）乙方有恶意窜货行为；

（3）乙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并损害甲方及产品形象、名誉；

（4）乙方无力继续经营甲方产品；

（5）一方违约，另一方要求解除合同。

十三、合同续约

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商讨是否续约；如甲乙双方经过协商决定续约则就应于有效期满前七日签署新合同，本合同在有效期满时自动作废，如甲乙双方经协商决定在合同有效期满时终止合作，则需就本合同有效期满之前的收，付款项结清时间作出规定，并及时结清。

十四、纠纷仲裁

在合同招待过程中如甲乙方双方发生纠纷，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如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可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到陕西省西安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十五、合同附则

甲乙双方可采用附录形式对本合同未尽事宜加以补充，经双方代表签单认可附录为本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与本合同正式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六、合同文本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本合同在乙方首次进货款全额到达甲方帐户时本合同生效。

十七、补充条款














注：合同附件：1、产品有效证照一套（加盖红章复印件）；

2、授权书一份（原件）；

甲方：                          乙方：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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